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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〔2017〕44号

关于做好2017年应届师范毕业生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`

依据河南省教育厅《关于2017年面向应届师范毕业生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人〔2017〕22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洛阳市教育局关于2017年应届师范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方案的具体要求，现将我校2017年应届师范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人员范围

凡是学籍在我校的2017年应届师范毕业生（限普通高招、中招师范类且申请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相一致的应届毕业生），均可按照规定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。

二、申请认定流程

1．4月17日前，符合本次认定条件的拟申请教师资格人员到所属学院报名登记。

2．4月18日至20日，各相关学院汇总申请人员信息，向教务处报送申请计划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2017年应届师范毕业生专业、毕业生人数及提出申请人数等情况汇总表2份（见附件1）。

（2）学习期间转学、转专业的应届师范毕业生由教学单位填写学籍异动汇总表，送教务科审核（见附件2）。

3．5月9日至5月20日期间进行网上申报，5月18日前递交个人材料（见附件3）。

4.5月23日至5月31日，各相关学院按照规定时间安排（附件4）向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交以下材料。

（1）由申请学生签字确认的汇总表2份（可用确认账号从平台导出整理，保留基本信息），要求以姓氏字母升序排列整理，学院负责人（书记）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（2）各类申请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，要求按照确认汇总表顺序分两类进行装订整理以方便认定机构审查。

（3）申请人获准毕业的有效证明（毕业证书或通过毕业生资格审查的人员清单等）。

5.7月3日至7月28日，各相关学院按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的通知，由负责人持本学院介绍信及时统一领取教师资格证书，逾期30日不领者将视为自动放弃。

三、相关要求及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学院须于4月14日下班之前将本单位负责教师名单及联系方式报送至教务处李浩磊（18317516535，QQ715723340，统一入群194534257）。

（二）学习期间转学、转专业的应届师范毕业生不能提供省厅相关审批手续的不予认定。

（三）各相关学院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制度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全面告知申请人有关“网上申报”的要求、时间、流程及注意事项，具体指导好申请人网上申报，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。

（四）各学院负责教师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，耐心细致地解答申请人提出的有关问题，及时帮助申请人解决“网上申报”时出现的各种问题。

（五）各学院负责教师要严明工作纪律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实行证书办理倒查机制，“谁主管、谁办理、谁负责”。

（六）各学院要严格做好申请人员提交的各项材料的保管归档工作，要求在毕业生档案封存离校前，必须将教师资格认定各项材料装入毕业生档案，对于未按要求做好归档工作的院系，后果责任自负。

附件：1.应届师范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情况统计表

      2.学籍异动汇总表

      3.网上申报及个人递交材料说明

      4.各学院提交材料时间安排

    2016年4月14日

附件1

河南省2017年应届师范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报名情况统计表

认定机构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学习形式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学   校
	所学专业
	计划招生

人数
	实际招生

人数
	转学、转专业增加人数
	转学、转专业减少

人数
	申请类别
	申请人数
	特殊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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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学习形式分为本科、专升本、专科、五年一贯制、3+2转段等，请按学习形式分别填写。

2、申请类别包括：中等职业学校、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和幼儿园。
附件2：

	学籍异动汇总表

	教学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人：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日期：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学号
	身份证号
	年级
	培养层次
	现专业
	原专业
	转专业学期
	学生联系电话
	类别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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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1.培养层次为“本科”“专科”“专升本”“五年制”；2.类别为“转专业”或“转学”；3.转学请在备注栏填写原录取院校。


附件3：

网上申报及个人递交材料说明

一、网上申报

（一）时间：5月9日至5月20日

（二）流程：

1.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（http://www.jszg.edu.cn/portal/home/index）——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——注册申报；

    二、申请人递交材料

（一）时间：5月9日至5月18日

（二）递交材料内容：

1.本人填写的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原件一式2份。

2.身份证原件和2份复印件。

3.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2份复印件。

4.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原件2份。

5.《河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》原件2份（体检时间暂定5月9日至5月19日）。

6.一寸近期证件彩色照片1张（新华社采集的毕业照）。

7.其他材料。

三、说明：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、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和《河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》，可从河南省教师资格网（http://jszg.haedu.gov.cn）下载。

附件4：

各学院提交材料时间安排

	时间
	提交院系

	5月23日上午
	法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

	5月23日下午
	外国语学院

	5月24日上午
	教育科学学院、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

	5月24日下午
	文学院

	5月25日上午
	信息技术学院、学前教育学院

	5月25日下午
	音乐学院

	5月26日上午
	体育学院

	5月26日下午
	数学科学学院

	5月29日上午
	化学化工学院

	5月29日下午
	美术学院

	5月30日上午
	历史文化学院

	5月30日下午
	生命科学学院


备注：工作时间为上午8:30—12:00，下午3:00—5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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